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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2023年桦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计划》的通知

各股、所、队：

现将《2023年桦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2023年桦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用农产品抽检计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桦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13日

2023年桦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计划

为保障流通领域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，按照省局2023年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要求,制定2023年桦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计划如下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问题导向。以发现问题、防控风险为基本原则，从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入手，围绕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性指标，聚焦高风险品种、项目和区域开展抽检，对监督抽检不合格食用农产品依法进行核查处置。

（二）坚持检管结合。抽检工作是食品监管最重要的技术支撑。要统筹做好监管和抽检工作，按照《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》落实好监管人员陪同抽样、监督检查和执法取证等工作要求，确保抽取的食用农产品有产品合格证或供货来源信息，有效解决食用农产品溯源难、留样难、处置难等问题，努力在提高抽检和监管效能上下功夫。

（三）坚持广泛覆盖。重点抽检人民群众日常消费量大、关注度高、问题发现率高的食用农产品，加大学校幼儿园周边等重点领域的抽检力度。在完成必检品种、项目的同时，结合实际，合理确定自选抽检品种和检测项目，确保辖区重点品种、问题多发重点项目检验全覆盖。

（四）坚持均衡推进。按着总局均衡推进原则，6月末完成计划的50%，9月末完成任务数的75%，11月30日前完成全年食品抽检任务。抽检问题发现率不低于2022年全国平均水平，抽检信息公示率达到100%。

二、抽检任务
（一）抽检品种。主要对我县市场销售的蔬菜、水果、畜禽肉、水产品、鲜蛋等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检。食用农产品抽检要严格执行总局《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》有关要求。

（二）抽检项目。除要完成指定的必检品种和必检项目外，还要完成不少于2个自检项目。自选品种和项目，参照《2023年国家食用农产品抽检品种、项目表》，结合我县食用农产品销售和消费等特点，以及既往发现的农兽药滥用和残留问题，确定抽检品种和检验项目，并经市局食品抽检科确认后实施。

（三）抽样场所。按照总局精神，为避免重复抽检，我县主要对本行政区域内城乡结合部、农村地区的农贸市场、集市、小型商场、超市、便利店等销售食用农产品的场所组织开展抽检。

（四）抽检时间及频次。监督抽检要全年均衡开展，每月对当地市场销售量大的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检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晰工作责任。我局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，按项目化管理要求抓好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，指定专人负责“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”数据报送。科学制定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计划，紧盯任务完成率、问题发现率和信息公示率，狠抓抽检工作推进落实。

（二）规范抽检工作。抽样检验机构要严格遵循抽样流程和工作纪律，及时按规定通过“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”报送抽检数据。要加强承检机构考核管理，发现违法违规抽检行为的，依法依规处理，视情节核减或取消承检任务。

（三）依法核查处置。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用农产品，按规定依法开展核查处置工作，及时上报信息系统。不合格报告表明可能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，应当在24小时内启动核查处置工作。

（四）及时公布信息。按规定要求及时公布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结果信息、风险控制信息和核查处置信息。对不合格产品信息要进行风险解读。要加强抽检数据统计分析和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研判，紧盯问题较多的高风险品种及项目，及时调整抽检重点，提高抽检问题发现率。

联系人：杨金池
电  话：0454-3826948
桦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2023年3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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桦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






